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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提供房

屋及建筑物出租

浙江桐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嘉兴盛隆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嘉兴益星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嘉兴元畅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桐乡市佑润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３

，

３２８．００

小计

３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

，

３２８．００

向关联方承租

房屋及建筑物

浙江磊鑫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２

，

２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７００

，

７９０．０９

注

１

：子公司恒隆化工本期以

８２５

，

１６６．３７

元的价格（含税）向桐乡市佑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转让部分专

用设备。

注

２

：子公司恒盛化纤本期以

１４８

，

４０６．５１

元的价格（含税）向桐乡市佑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转让部分专

用设备。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关联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

购买商品

桐乡市佑润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３６８

，

５０９．７３

购买包装袋等

小计 不超过

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３６８

，

５０９．７３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桐乡市佑润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２０

，

３７９．４８

销售废包装袋等

小计 不超过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２０

，

３７９．４８

向关联方提供

房屋及建筑物

出租

浙江桐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租办公用房

嘉兴盛隆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租办公用房

嘉兴益星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租办公用房

嘉兴元畅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租办公用房

桐乡市佑润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３０３

，

３２８．００ ３０３

，

３２８．００

租办公用房

小计

３２８

，

３２８．００ ３２８

，

３２８．００

向关联方承租

房屋及建筑物

浙江磊鑫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租办公用房

小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不超过

９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７００

，

７９０．０９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２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３

、公司地址：桐乡市梧桐街道光明路

４

、经营范围：控股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科技开发；收购兼并企业。

５

、关联关系：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士良先生现担任本

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陈建荣

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３

、公司地址：桐乡市梧桐街道光明路

１９９

号五楼

４

、经营范围：控股兴办实业；控股企业资产管理。

５

、关联关系：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

６．０８％

的股份。 本公司董事陈建

荣系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沈昌松

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３

、公司地址：桐乡市梧桐街道光明路

１９９

号三楼

４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控股企业资产管理。

５

、关联关系：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

６．０８％

的股份。 本公司监事会主

席沈昌松系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四）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沈培兴

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３

、公司地址：桐乡市梧桐街道光明路

１９９

号二楼

４

、经营范围：控股兴办实业；控股企业资产管理。

５

、关联关系：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

６．０８％

的股份。 本公司董事沈培

兴系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五）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陈士良

２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３

、公司地址：桐乡市梧桐街道光明路

１９９

号

４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技术开发、企业收购、兼并的咨询服务，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通讯

器材、机电设备、商品混凝土、金属材料、包装材料、塑料制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纺

织原料及产品、服装、皮革制品、床上用品、珠宝首饰、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５

、关联关系：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陈士良先生同时担任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六）桐乡市佑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沈悦伟

２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３

、公司地址：桐乡市洲泉镇工业园区聚贤路

２８８

号

５

幢

４

、经营范围：缠绕膜、薄膜袋、集装袋、整理废料袋的生产销售。

５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士良之亲属陈孝英持有该公司

２４％

股权，公司的主要股东嘉兴益

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该公司

１２％

股

权。

（七）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与本公司交易均能正常结算，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各项物资采购、销售，房屋租赁等关联交易，均依照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以市场价格执行。

公司与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嘉

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公司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年、

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年、

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年、

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年的价格分别租赁给上述公司部分房屋及建筑物，租赁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起三年。

公司与桐乡市佑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公司以

４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年的价格向其出

租部分房屋及建筑物，租赁期限分别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止五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子公司中洲贸易与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租房协议》，中洲贸易承租浙

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房屋及建筑物，租金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年，租赁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同时

中洲贸易公司为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年，故双方互不支付费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采购方面的关联交易，为公

司提供了持续稳定的辅料来源，在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有利于节约本公司的销售成本。本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才生不利影响，也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也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因不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因此不需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销售交易均属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降低公司的生产成本，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有

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附：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３

证券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动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８３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８．６７％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５２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成功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２０００

万股。 经上海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２１

号文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申购发行的

９６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网下配售股份

２４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４８１８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３６１８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１２０００

万股。

二、公司股份总数及结构的变动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实施了《关于实施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９６３６０

万股。 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股

总数为

３６１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转增后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

７２３６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解除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２０２１６．２４３０

万股，截止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前，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总数为

５２１

，

４３７

，

５７０

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公司股票首次发行前，除控股股东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陈士良先生外，其他股

东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元畅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马斌斌、周建英、张玉清、汪旻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外资股东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还同时承诺：自

成为公司股东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股东中，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元畅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马斌斌、周建英、张玉清、汪旻所持有的股份，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解除限售条件，并已

上市流通。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股份，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解除限售条件，可上市流通，故本

次解除限售条件股东为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四、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１

、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士良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２

、外资股东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自成为公司股东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且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３

、公司股东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马斌斌、周建英、张玉清、汪旻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担任本公司董事长的陈士良先生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均可

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５

、作为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许金祥、沈培

兴、陈建荣、沈昌松、屈玲妹、钟玉庆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购其股份。 上述锁

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浙江桐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

分别作为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益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投资公司”）的股东，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许金祥、陈士南、沈培兴、陈建荣、

屈玲妹、沈昌松、钟玉庆、夏永高、汪建根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投资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投资公司回购其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投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投资公司的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执行。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

保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股总数为

３６１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转增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７２３６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解除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２０２１６．２４３０

万股，截止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前，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总数为

５２１

，

４３７

，

５７０

股，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为

８３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８．６７％

，占公司限售股总数的比例为

１６．０３％

。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万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

（

万股

）

１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３６０ ８３６０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１，４３７，５７０ ５４．１１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４３７８３７５７０ ４５．４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３７，８３７，５７０ ４５．４４ ４３７，８３７，５７０ ４５．４４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３６２，４８５，０１０ ３７．６２ ３６２，４８５，０１０ ３７．６２

？？？？？？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７５，３５２，５６０ ７．８２ ７５，３５２，５６０ ７．８２

４、

外资持股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６７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６７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

境外自然人持

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４４２，１６２，４３０ ４５．８９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７６２４３０ ５４．５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２，１６２，４３０ ４５．８９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７６２４３０ ５４．５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９６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６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３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３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见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规

定，将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５２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２７．００

元，共计募集

资金

３２４

，

０００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９

，

７２０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３１４

，

２８０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１

，

１４１．５８

万元后，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１３

，

１３８．４２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

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１６１

号）。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五届二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决定及嘉兴石化修改后章程的规定， 公司

以募集资金向嘉兴石化增资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

价）

１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上述增资事项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２２０

号）。根据公司董事会五届四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决定及嘉兴石化修改后章程的规定，公

司以募集资金向嘉兴石化增资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

价）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上述增资事项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５０５

号）。 根据公司董事会五届七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决定及嘉兴石化修改后章程的规定，公

司以募集资金向嘉兴石化增资

３６

，

１４８．８６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

价）

１６

，

１４８．８６

万元，上述增资事项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９２

号）。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桐乡洲泉支行

３７２１０１０４００８８８８８ ３

，

１３１

，

３８４

，

２００．００

［

注

１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桐乡支行

33001637227059388888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桐乡支行

359758659025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湖乍浦支行

３４０８０１０４００１８９８８ ０．００ １．３７

［

注

２

］

合 计

３

，

１３１

，

３８４

，

２００．００ １．３７

［注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洲泉支行账号为

３７２１０１０４００８８８８８

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桐乡支行账号为

３３００１６３７２２７０５９３８８８８８

账户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账号为

３５９７５８６５９０２５

账户均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销户。

［注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已使用

３１６

，

０１７．００

万元（其中银行存款直接

支付的金额为

２０５

，

２３５．７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后以银行存款置换的金额为

１１０

，

７８１．３０

万元），累计取

得利息收入

２

，

８８０．１０

万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１．５２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应为

１．３７

元，实际余额为

１．３７

元，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１．３７

元（存放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乍浦支行

１．３７

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公告附件。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嘉兴石化年产

８０

万吨

ＰＴＡ

工程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

３０３

，

９２９．００

万元， 因进口设备采购价格较高以及

增加了环保投入等，实际投入金额为

３４９

，

４２６．６６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３０６

，

８０７．５８

万元（包括募

集资金账户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２

，

８７８．５８

万元），自有资金投入金额为

４２

，

６１９．０８

万元。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董事会五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将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

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董事会五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将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

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２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

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３１３

，

１３８．４２

万元， 扣除原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３０３

，

９２９．００

万元后的超募资

金为

９

，

２０９．４２

万元。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司董事会五届六次会议决议，将超募资金

９

，

２０９．４２

万元用于投

资公司在建项目“年产

３０

万吨差别化纤维项目”，该项目预算投资总额为

１１３

，

００２．００

万元，公司未单独预计

募集资金投入部分产生的效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已投产。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２０％

（含

２０％

）以上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期实现效益低于承诺效益主要系该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四季度投入使用，本期主要处

于试生产阶段。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其他差异说明

（一） 实际投资金额与信息披露投资金额的比较

１．

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信息进行对照

金额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２０１１

年年报

信息披露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差额

嘉兴石化年产

８０

万吨

ＰＴＡ

工程

２１２

，

９５５．８１ ２１２

，

９５５．８１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信息披露投资金额无差异。

２．

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信息进行对照

金额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２０１２

年年报

信息披露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差额

嘉兴石化年产

８０

万吨

ＰＴＡ

工程

３０６

，

８０７．５８ ３０６

，

８０７．５８

年产

３０

万吨差别化纤维项目

９

，

２０９．４２ ９

，

２０９．４２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信息披露投资金额无差异。

（二） 实际形成收益与信息披露实现收益比较

１．

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信息进行对照

金额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２０１２

年年报

信息披露实现收益金额 实际实现收益金额 差额

嘉兴石化年产

８０

万吨

ＰＴＡ

工程

２

，

８５７．３７ ２

，

８５７．３７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实现收益金额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信息披露投资金额无差异。

六、会计师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桐昆股份《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

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５６１

号），发表意见为：桐昆股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规定》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桐昆股份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上接B035版）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２７

，

７６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

，

６８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９．２８％

，

２０１２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２

，

４１０

万元。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目前尚未签订担保协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再签订）

公司为昆明中药厂提供

１

亿元信用担保额度，其中一年期银行授信担保

５

，

０００

万元；三年期项目

贷款担保

５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盈利能力良好，担保贷款用

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极小，为该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利

于昆明中药厂的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以上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数额累计为

２．４

亿元，合计担保额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９．３９

亿元的

２５．５６％

，无其它担保事项，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该项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单笔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９３８

，

６８０

，

１０１．３

元， 因此该项担保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号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公告》，当时，云南医药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振华制药厂有限公司没有被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股东云南省工

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控股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振华制

药厂有限公司，因此目前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振华制药厂有限公司被认定为本公司的

关联企业。 除此以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在预估额度范围内履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特申请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具

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度追加

金额

（

单位

：

万

元

）

２０１２

年发生额

（

单

位

：

万元

）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

％

）

购买商品

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７４０．４６ ３

，

７４０．４６ ２．２６

昆明振华制药厂有限公司

３１．５３ ３１．５３ ０．０２

销售商品 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０２３．５９ ４

，

０２３．５９ １．４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高新区科发路

４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孙德刚

注册资本：

１３１

，

９２６

，

８０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

同化制济和肽类激素；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戒毒用美沙酮口服液；医疗器械类；保健食品；

预包装食品；消毒产品；化妆品；日用百货的销售；货物进出口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仓储服务；装卸搬

运；普通货运；物流方案设计；多式联运服务。

（

２

）昆明振华制药厂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街道办事处王家坝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孙德刚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２１６５８３８７－４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生产销售中西药制剂、医药器材、食品、保健品、化妆品、消毒、抗菌抑菌制

剂、技术咨询、委托加工业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

１

）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内为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５％

以上股东，该公司持有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５２７％

的股份，由此形成关联关系。

（

２

） 昆明振华制药厂有限公司：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持有昆明振华制药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份，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份，云南医药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份，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５２７％

的股份，由此形成关联关系。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并造成呆

坏帐的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４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将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１

、有国家规定价格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２

、没有政府定价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３

、如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４

、 没有市场价参照的，参照产品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进行。

５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销售、采购交易，属医药优势企业在渠道、品种上互补的合作关

系，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并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对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

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地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 该项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

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通

知和材料，会议由董事长何勤先生召集，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和表决，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

决

９

人。 会议审议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案》。

由于此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即

关联董事林家宏回避表决。

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

４

位独立董事对关于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案进行了审议， 并通过该预案，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采购、销售交易均属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

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下属子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

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时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主要交易条款，签订合同。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预计。 具体情况如下：

一、

２０１３

年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按产

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预估金额

２０１２

年交易

金额

总金额

（

单

位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购买药品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０．３０％ １９６．７６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０．５９％ ４７８．１１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

司

５０ ０．０３％ ３７．０８

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０．６６％ １

，

０４５．２９

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０．３５％ １４．４２

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０．０９％ ２２９．１０

购买商品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０．５３％ ７１０．９８

武汉健民随州包装工贸有限公司

１５ ０．０１％ ８．５３

购买设备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２０ ０．０１％

销售药品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０．０７％ １２０．９５

浙江华立南湖制药有限公司

５０ ０．０２％ ８．７１

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０．２３％ ３７８．４２

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 ０．０１％ －

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 ０．０１％ －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

司

１００ ０．０２％ ５２．７５

青蒿素半

成品委托

加工

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

３０ ０．０１％ １６．８７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 基本情况：

（

１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方医药）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１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何勤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研发和批发（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经营国内贸易及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上述经营范围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２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健民）

住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４８４

号

法定代表人：何勤

注册资本：

１５３

，

３９８

，

６００

元

经营范围：中成药、保健品、滋补饮料、医用卫生材料、医疗器械的研究、制造、开发及经营；食品、

塑料制品、建筑材料制造、经营；汽车运输及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自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３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

住 所：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訾公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３６３

万元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颗粒剂、糖浆剂、露剂、合剂、口服溶液剂、煎膏剂（膏

滋）、软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散剂（外用）、搽剂、透皮贴剂、橡胶膏剂、凝胶剂（含激素类）、气雾

剂、膏剂（含中药提取车间）生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４

）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酉阳县钟多镇翠屏街

１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源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品及制品、化学原料药品制造、销售等。

（

５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２３

、

２７

号华立

．

新华时代

３

号楼

２７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杜明德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批发（有效

期与许可证核准的期限一致）；中药材收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６

）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吉首市乾州新区建新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源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青蒿素及其系列产品，其他中西成药、医药中间体、植物提取物（非药品，涉及专项审

批的需取得相关专项许可证明）的生产销售。

（

７

）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园区一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包军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等。

（

８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桑园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双友

注册资本：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彩印包装纸盒系列产品。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９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

４９

号之四

４０２

房

法人代表：杜明德

注册资本：

８３６

，

７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收购）、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止）等。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相关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

１０

）浙江华立南湖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嘉兴经济开发区云海路

２０５

号

法人代表：俞明

注册资本：

６５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合剂（含口服液）、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糖浆

剂、干混悬剂（含青霉素类）、口服溶液剂的制造、加工及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１１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包装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随州市解放路西端

法人代表：王俊

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彩印、纸箱、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日用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 铁精

粉、铁矿石销售。

２

、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

１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７３

，

５５０

，

２５５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３．４１％

％

；

（

２

）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３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武汉健民，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为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２３．２５％

股权的上市公司；

（

４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５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武汉健民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为武汉健

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６

）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华方

科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７

）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

公司监事李双友先生任该公司董事长。

（

８

）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

华方科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９

）浙江华立南湖制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

华方科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１０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包装工贸有限公司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孙公司。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并造

成呆坏帐的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将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１

、有国家规定价格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２

、没有政府定价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３

、如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４

、没有市场价参照的，参照产品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属医药商业流通业务，与武汉健民、健民

随州药业、健民维生、健民福高、华方医药、华立南湖制药等关联方的的合作是为了进行渠道、品种互

补，属于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保证了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对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无不利影响，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无不利影响。

２

、 本公司生产销售青蒿素抗疟药，需要与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

司、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限公司等关联方进行部分青蒿素采购、抗疟药生产、委托加工等业务，此交

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无不利影响。

３

、 本公司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向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武汉健民随州包装工贸有限公

司购买药品包装盒等原辅料。此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无不利影响，对公司非关

联方股东的利益无不利影响。

４

、 本公司按市场价评估价从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研发设备， 属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对本公司无不利影响，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无不利影响。

５

、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销售、采购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并持续进行的关联

交易事项，对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平公

允地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该项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通

知和材料，会议由董事长何勤先生召集，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和表决，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

决

９

人。 会议审议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

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即

在表决与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

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

限公司、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立南湖制药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

公司、武汉健民集团随州包装工贸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何勤董事长、裴蓉董事、汪

思洋董事回避表决；在表决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工贸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刘会疆

董事回避表决。 此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

４

位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通过该议案，独立

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采购、销售交易均属公司下属

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下属子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时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主要交易条款，签订合同。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业务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二）

９

：

３０－１５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管理中心六楼会议室

４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

（

１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

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

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

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何勤董事长）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辛金国独立董事）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丁国英监事会主席）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汪绍全财务总监）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徐朝能董事会秘书）

（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徐朝能董事会秘书）

（

７

）审议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辛金国）

（

８

）审议追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汪绍全财务总监）

（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汪绍全财务总监）

（

１０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融资额度的议案（汪绍全财务总监）

（

１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为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信用担保的议案（汪绍全财务总监）

（

１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为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汪绍全财务总监）

（

１３

）审议关于取消与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租赁协议的议案（徐朝能副总裁兼董秘）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３

、因故不能参加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四、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

授权书、委托人的股票账户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电话确认。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３

）登记地点：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８

、联系人：卢冰

电话：

０８７１－６８３２４３１１

传真：

０８７１－６８３２４２６７

邮编：

６５０１０６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附件

１

：股东大会委托授权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行使表决权：

１

、对公告所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第

＿＿＿＿＿＿＿＿＿＿＿＿＿＿＿＿＿＿＿＿＿＿

项议案投赞成票；

２

、对公告所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第

＿＿＿＿＿＿＿＿＿＿＿＿＿＿＿＿＿＿＿＿＿＿

项议案投反对票；

３

、对公告所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第

＿＿＿＿＿＿＿＿＿＿＿＿＿＿＿＿＿＿＿＿＿＿

项议案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的投票指示：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

若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附

２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总提案数：

１３

一、投票流程

１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４２２

昆药投票

１３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Ｂ

、若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表决，则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

９９．００

元；若分项

／

组表决，则在“委托价

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１

元代表第

１

个议案的第

１

个审议项，以

２．００

元代

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

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表决议案

对应的申报价

格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预案

２．００

元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审议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审议追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为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信用担保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元

１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为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１２．００

元

１３

审议关于取消与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租赁协议的议案

１３．００

元

Ｃ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昆明制药”

Ａ

股的投资者，对第

１

个议案投赞成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２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股权登记日持有“昆明制药”

Ａ

股的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投赞成票的，其申报如

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２２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Ｅ

、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

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

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上接

B033

版）


